
《绍兴酒（绍兴黄酒）酿造工艺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标准起草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绍兴酒（绍兴黄酒）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因产地在浙江省绍兴市而得名。绍兴黄酒色泽清亮，醇香浓郁，口感甘醇，风味独特，在中国黄酒中独占鳌头，享誉世界。近年来，浙江省和绍兴市在振兴传统历史经典产业（黄酒）发展方面多措并举，先后出台《绍兴黄酒保护和发展条例》和《关于促进黄酒产业发展振兴的实施意见》；并设立浙江传统绍兴黄酒科学研究院，承担省地协会重大科技专项7项，共计投入科研资金1亿元等。

为进一步提高绍兴黄酒品质，持续扩大绍兴黄酒品牌影响力，规范绍兴黄酒酿造生产已到了刻不容缓的节点。目前企业生产绍兴黄酒，主要按照国家标准GB 12696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生产卫生规范》、GB 14881《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T 23542《黄酒企业良好生产规范》等相关标准和长期积累的经验进行酿造，因此亟待形成统一的团体标准加以规范。

通过该团体标准项目的实施，可实现绍兴酒（绍兴黄酒）生产过程的标准化。对进一步规范绍兴黄酒产品生产和管理，优化酿制的工艺技术，提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提高绍兴黄酒产品质量和档次，推动绍兴黄酒产业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振兴传统历史经典产业（绍兴黄酒）的主要工作之一。
由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塔牌绍兴酒有限公司、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等绍兴黄酒骨干企业牵头向浙江省酒业协会提出制定《绍兴酒（绍兴黄酒）酿造工艺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立项申请。经协会组织专家论证通过予以立项。
（二）主要起草单位及人员
1.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塔牌绍兴酒有限公司等。
2. 本标准参与单位：***
3. 本标准起草人为：***
（三）主要工作过程

1. 前期准备工作

2025年5月-6月按照团体标准工作组构成要求，组建标准研制工作组，明确标准研制重点和提纲，明确各参与单位或人员职责分工、研制计划、时间进度安排等情况，具体如下：

期间，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在浙江省酒业协会组织下，会同浙江塔牌绍兴酒有限公司等传统绍兴黄酒生产骨干企业经过认真研究，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和实施工作小组。在浙江省酒业协会的统筹指导下，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会同浙江塔牌绍兴酒有限公司等绍兴黄酒主要生产企业对项目立项进行了认真研究，对项目必要性、适合行和科学性等进行了技术探讨。同时，工作小组对团体标准制定的具体工作进行逐项调查，确定了总体工作方案，并于2025年6月9日组建了标准起草小组。

起草小组人员负责标准制定工作的组织、协调，相关资料的查阅、收集，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的起草、撰写，组织召开评审会，通过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征集、整理和归纳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2. 调研分析与立项阶段标准草案研制
2025年7月-8月，标准起草小组在深入调研绍兴黄酒行业要求和生产水平后，结合本项目的必要性、适合性和科学性等要求，确定了该标准草案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并通过邮件交流、专题会议等方式，多次对该标准草案进行研讨，最终形成标准草案。同时还完成了已发布团体标准的查重分析，从而编制完成用于标准立项申请的标准草稿，申报标准立项。

3，标准草案研制

2025年8月25日-9月22日，起草小组在立项申报稿的基础上，根据浙江省酒业协会立项论证会专家的意见，经组内反复研究讨论，修改完成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一）编制原则
1.合规性原则

本文件主要按照GB 12696《发酵酒及其配制酒生产卫生规范》、GB 1488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T 23542《黄酒企业良好生产规范》为基础编写标准，文件框架增加了地理标志产品绍兴酒（绍兴黄酒）酿造过程、工艺要求、操作规范等技术措施。本文件适用于GB/T 17946《地理标志产品绍兴酒（绍兴黄酒）》产品酿造工艺的管理。文件编写规则符合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
2.必要性原则 

绍兴黄酒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但是传统工艺酿造还是以“经验判断”占主导，存在工艺参数模糊、过程控制粗放、工艺标准缺失等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绍兴酒的产品质量的提升，随着酿酒工艺技术不断进步与创新，消费者对产品口感、食品安全等方面要求的持续提高，许多企业的绍兴酒工艺技术标准已不能满足现状。为此，制定该团体标准来规范绍兴酒酿造工艺技术势在必行。

3.科学性原则

本文件编制过程中对标了GB 12696《发酵酒及其配制酒生产卫生规范》、GB 1488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T 23542《黄酒企业良好生产规范》，并结合绍兴黄酒生产企业特色，能充分反映了绍兴黄酒酿造的基本要求、工艺控制要点、质量要求等关键技术指标，可规范绍兴黄酒酿造工艺技术，从而可加快推动绍兴黄酒酿造的标准化。
三、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绍兴黄酒酿造的术语和定义、酿造的厂房和设施要求、原辅料要求、工艺流程、技术要求、操作规范、质量要求和食品安全控制等内容。核心在于固化并规范其传统酿造技艺的精髓，同时确保产品的食品安全与稳定。

（一）原料要求：

明确规定了酿造用水、糯米、麦曲（包括原料小麦）、酒药（辣蓼草等）等关键原料的质量等级和卫生要求，从源头保障绍兴酒的品质； 

（二）酿造工艺： 

1.酒药制备：规范了辣蓼草等原料的选用、配方和制作工艺，确保糖化发酵剂的独特风味和效能；

2. 麦曲制备：规定了踏曲、培养、堆曲等工艺的参数和控制点；

3.浸米、蒸饭、落缸：明确了浸米时间、蒸饭标准、落缸温度及配方比例；

4.前发酵（开耙）：详细规定了开耙技艺的时机、次数及温度控制，这是形成绍兴酒风味的关键。 

5.后发酵：规定了后发酵的持续时间、温度管理及成熟度判断标准。 

（三）特色工艺体现：

标准特别强调了“冬酿”、“三浆四水”、“开放式发酵”和“坛贮陈化”等体现绍兴酒地理标志产品特色的传统核心工艺，要求不得随意更改或省略。
四、主要试验分析报告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起草小组委托国家黄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对按本规范工艺生产的绍兴酒样品进行了多批次检测分析。

感官指标分析： 样品酒体橙黄清亮，香气馥郁芬芳（具特有的醇香），口味醇厚甘鲜，协调爽口，典型性突出，完全符合传统绍兴酒的感官特征。

 2. 理化指标分析： 起草小组收集了10家绍兴黄酒生产企业20个绍兴元红酒样品、50个绍兴加饭酒样品、8个善酿酒样品及15个绍兴香雪酒样品，并对酒精度、总酸、总糖、氨基酸态氮、除糖固形物等关键指标进行检测。具体见表1。

	样品名称
	指标
	最高值
	最低值
	平均值
	国标要求

（优等品）

	绍兴元红酒
	酒精度，%vol
	17.7
	16.1
	16.8
	≥13.0

	
	总糖，g/L（以葡萄糖计）
	10.5
	8.2
	9.7
	≤15.0

	
	总酸，g/L（以乳酸计）
	5.6
	4.5
	5.2
	4.0-7.0

	
	氨基酸态氮，g/L
	0.68
	0.58
	0.63
	≥0.50

	
	除糖固形物，g/L
	35.2
	24.3
	29.5
	≥20.0

	绍兴加饭酒
	酒精度，%vol
	19.7
	17.4
	18.3
	≥15.5

	
	总糖，g/L（以葡萄糖计）
	25.6
	21.8
	23.3
	15.1-40.0

	
	总酸，g/L（以乳酸计）
	5.7
	5.2
	5.5
	4.5-7.5

	
	氨基酸态氮，g/L
	0.89
	0.62
	0.73
	≥0.60

	
	除糖固形物，g/L
	37.5
	31.2
	35.3
	≥30.0

	绍兴善酿酒
	酒精度，%vol
	18.5
	16.3
	17.1
	≥12.0

	
	总糖，g/L（以葡萄糖计）
	82.3
	61.8
	70.9
	40.1-100.0

	
	总酸，g/L（以乳酸计）
	6.7
	5.8
	6.2
	5.0-8.0

	
	氨基酸态氮，g/L
	0.92
	0.73
	0.78
	≥0.50

	
	除糖固形物，g/L
	55.1
	47.3
	49.2
	≥30.0

	绍兴香雪酒
	酒精度，%vol
	17.8
	16.4
	17.1
	≥15.0

	
	总糖，g/L（以葡萄糖计）
	306.3
	248.8
	279.1
	>100

	
	总酸，g/L（以乳酸计）
	6.5
	4.1
	5.5
	4.0-8.0

	
	氨基酸态氮，g/L
	0.77
	0.54
	0.68
	≥0.40

	
	除糖固形物，g/L
	37.7
	30.8
	32.3
	≥26.0


表1数据显示，所有样品指标均在预设范围内，且批次间稳定性高，证明了本规范工艺的可重复性和可靠性。例如，绍兴加饭酒的氨基酸态氮含量稳定在[0.62 - 0.89]g/L，体现了其丰富的营养价值。

 3. 安全指标分析： 对重金属、微生物、生物胺等安全指标进行检测，结果均符合GB 275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要求，证实了传统工艺在规范操作下的安全性。

五、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等国家法律法规。

与强制性国标的协调
 本标准中的所有安全指标（如重金属、微生物限量）均严于或等同于GB 2758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与之完全协调、无缝衔接。

与上游标准的协调
本标准中引用的原料标准大米、小麦、酿造用水等标准均为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与同类标准的互补
本标准与GB/T 17946《地理标志产品 绍兴酒》是相辅相成的关系。GB/T 17946是产品标准，规定了绍兴酒的终产品要求；而本标准是工艺技术规范，侧重于规定“如何生产”出符合产品标准的绍兴酒，是对前者的重要支撑和细化，共同构成了绍兴酒品质保障的标准体系。 

（四）关于辣蓼草（学名：Persicaria hydropiper L）

其是传统绍兴黄酒酿造中制作酒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而酒药是酿造绍兴黄酒的灵魂，起到糖化与发酵作用，其使用历史可追溯至唐宋时期。《绍兴市志（1979-2010）》第二册第十三卷第七章第二节明确记载了辣蓼草是用于制作酒药的必要关键材料，其使用历史远超三十年，且未载入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因此辣蓼草的使用符合国家《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在本规范使用的辣蓼草是基于绍兴酒作为地理标志产品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性、独特性和真实性要求。其应用属于传统食品加工工艺范畴，经过长期食用历史证明是安全的，且通过本规范制定的原料控制和工艺要求，能够有效保障终产品符合所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因此，辣蓼草的规范使用与现行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完全协调，且是维护绍兴酒核心品质不可或缺的法定工艺要素。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一）关于知识产权的说明 

本标准制定过程未涉及任何专利技术，其内容为绍兴酒行业公开的传统技艺和共识性技术要点，可供行业共享使用。 

（二）关于推荐性标准的性质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鼓励绍兴酒生产企业积极采用，通过标准化生产提升整体品质水平，但并不强制要求所有企业必须执行。然而，对于申请使用“绍兴酒”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企业，其生产工艺必须符合本标准要求。 

（三）建议

建议主管部门加强对本标准的宣贯和推广，并配套建立相应的认证或符合性评价体系，引导企业广泛应用，真正发挥标准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绍兴酒（绍兴黄酒）酿造工艺技术规范》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5年9月22日


